
1

湖南科技大学本科生院
本科生院〔2026〕5 号

关于做好 2025-2026 学年度第二学期
开学重修考试和补考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院、各学生班级：

根据学校课程考试工作安排，经研究决定，2025-2026 学

年度第二学期开学重修考试报名及组织工作拟于 2026 年 2 月

27 日开始进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时间安排及收费标准

1. 报名时间：2026年2月27日08:00-3月1日上午12:00。

2. 考试时间：2026 年 3 月 14 日-3 月 20 日。

3. 收费标准：开课学期为 2025-2026 学年第一学期的课

程不收费，其它重修课程每门 20 元。

二、报名对象

学分制学生：无须报名，直接参加补考。

非学分制学生：2024 届建艺学院非学分制学生，需报名参

加重修考试。

三、非学分制重修报名课程

2024 届建艺学院非学分制学生可报本专业培养方案中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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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成绩不合格的课程，含补考课程最多报 5 门，请同学们慎重

选择报考课程。

四、报名程序及操作步骤

第一步：报名。登录教学综合服务平台（网址为

http://kdjw.hnust.edu.cn/）。可报名课程列表请考生从考

试报名-成绩管理-补考报名和重修报名选课进入。“补考报名”

和“重修报名选课”的课程一起限报 5 门，请同学们慎重选择

报考课程。首先点击“考试报名”，然后点击“成绩管理”，

再点击“补考报名”或“重修报名选课”，进入可报课程列表，

选择要报名的课程点击“报名”，待弹出对话框确认无误后点

击“确定”。“补考报名”可报课程列表为开课学期 2025-2026

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应修不及格课程和未修课程；“重修报名

选课”可报课程列表为本专业培养方案中其它各学年第一学期

开设的应修不及格课程和未修课程。

第二步：缴费。在重修报名选课界面点击“缴费”按钮，

网页自动跳转至湖南科技大学统一收支平台网络自助缴费页

面。点击“重修费”，勾选需缴费课程，按提示使用工商银行

或建设银行网银进行缴费。

第三步：查看缴费状态。关闭收支平台页面，返回教学综

合服务平台页面，进入课程列表刷新后，查看缴费状态，“是

否缴费”显示“√”才能参加本次考试。

五、报名注意事项

1. 重修考试报名在教学综合服务平台中进行，进入用户

登录界面建议使用 Chrome 谷歌浏览器（83 及以上版本）、3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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极速浏览器（内核版本 Chromium78 以上）。

2. 如上学期申请缓考并通过审批的课程大于 10 门，超过

10 门无法报名的课程，可于报名期间内致电本科生院考试中心

处理，电话 0731-58290217。

3. 缴费所使用的工商银行卡或建设银行卡须开通网上银

行，不限定本人的银行卡。

4. 若报名后未及时缴费，且关闭了缴费页面，可登录湖

南科技大学统一收支平台（网址为 http://szpt.hnust.cn/）

进行自助缴费。如果收支平台出现“交易失败”等问题不能缴

费，请使用 IE 浏览器，把银行网址设为可信任站点（或调低

网络安全设置的级别），并根据网页提示安装银行的安全组件，

或请已缴费成功的同学代缴。

5. 缴费信息有可能延迟或掉包，若教学综合服务平台报

名成功，且经查询扣款账号流水及余额变动情况，确定已扣除

相应款项，请勿登录统一收支平台再次缴费，也不要删除教学

综合服务平台的报名信息再次报名。如果统一收支平台关闭（3

月 1 日 15:00）后，已缴费的课程在教学综合服务平台仍显示

缴费不成功，可于 3 月 1 日 16:00 前致电本科生院考试中心登

记，电话 0731-58290217。

6. 教学综合服务平台报名于 3 月 1 日 12:00 准时关闭，

不接受补报名。学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报名，遇到问题及时与

学院教务办联系；统一收支平台网络自助缴费系统于 3 月 1 日

15:00 准时关闭，学生务必在规定时间内缴费，遇到问题及时

与学校财务处联系，电话 0731-58291089。受条件限制不能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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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的同学，须委托他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、缴费，过期不

再受理。

六、特别提醒

1. 开学重修考试和补考组考工作按《湖南科技大学课程

考核管理办法》（科大政发〔2017〕145 号）、《湖南科技大

学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考试管理办法》(科大政发〔2020〕189

号)实施。考生须诚信参考，杜绝舞弊。一经发现违纪违规行

为，将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2. 开学重修考试报名期间学院教务办必须安排人员值

班，帮助学生解决报名、缴费遇到的问题，并及时通知未报名

或缴费不成功的学生及时报名、缴费。

3. 所有考试课程于 3 月 2 日-3 月 5 日使用教学综合服务

平台排考。请各学院教务办于 3 月 6 日前将考试安排表纸质文

档和电子文档以及贴好试卷袋条码的试卷袋送至考试中心，并

将试卷清样放入试卷袋中备印。

4. 除考试中心特别指定的公共课考场由学生所在学院派

监考老师之外，其它考场均由开课学院派监考老师。开学重修

考试和补考监考、考务人员安排表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各一份

于 3 月 9 日前报考试中心。

5. 各开课学院于 3 月 9 日前在教学综合服务平台安排好

巡视人员。巡视员巡视后要填写好《湖南科技大学课程考试巡

视记录表》，于巡视当天交学院教务办公室。

6. 在校本科生以及以及处于有效学习年限内的 2024 届、

2025 届结业生须认真清查本人学业修读情况，知晓本人需重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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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科目，按时按规定完成报名、缴费，避免漏报、错报。因学

生个人原因漏报或错报课程所造成的问题，由本人自行承担。

7. 所有参加考试的学生不允许携带通讯设备进入考场。

参加开卷考试的学生只可以带纸质资料进考场。

8. 参加开学重修考试和补考的学生请于 3 月 12 日（星期

四）到本学院教务办领取准考证。

本科生院

2026 年 1 月 22 日


